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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直播电商用户规模与市场体量的持续扩大，因从业人员职业素养缺失而引发的虚假宣传、数据造假、

售假侵权等行业乱象频发，严重损害市场信任基础，制约行业可持续发展。本文从“治理主体、素养标

准、实施路径”三个维度构建了直播电商从业人员职业素养协同治理机制，主张形成平台、MCN机构、

行业协会与高校多元协同的治理责任网络；设计涵盖基础法规、伦理案例与社会责任的分层适配的职业

素养标准；采用融合线上微课、AI互动与线下情景模拟的混合式赋能路径，并最终通过建立与流量、佣

金等核心权益挂钩的“职业信用档案”实现长效激励与约束，为治理直播电商伦理失范问题提供理论支

持与实践参考，对治理直播电商伦理失范、规范市场主体行为、保护消费者权益、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

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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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expansion of the user base and market size of live-streaming e-commerce, fre-
quent industry issues such as false advertising, data fraud, and sales of counterfeit products, caused 
by a lack of professional ethics among practitioners, are seriously eroding market trust and hinder-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ecl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5.14123862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5.14123862
https://www.hanspub.org/


文颖 
 

 

DOI: 10.12677/ecl.2025.14123862 314 电子商务评论 
 

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mechanism for the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of live-streaming e-commerce practitioners from three 
dimensions: “governing bodies, competence standards, and implementation pathways”. It proposes 
establishing a multi-stakeholder governance responsibility network involving platforms, MCN 
agencies, industry associations, and universities; designing tiered and appropriately tailored pro-
fessional competence standards covering basic regulations, ethical case studies, and social respon-
sibility; and adopting a blended empowerment approach that integrates online micro-courses, AI 
interactions, and offline scenario simulations. Ultimately, the mechanism aims to achieve long-term 
incentives and constraints by establishing a “Professional Ethics Record” linked to core interests 
such as traffic exposure and commission rates. This study provides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
cal references for addressing ethical misconduct in live-streaming e-commerce, and holds signifi-
cant practical importance for governing such misconduct, standardizing market participant be-
havior, protecting consumer rights, and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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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数字经济的深度融合与演进，直播电商已成为中国零售业态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 53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 2023 年 12 月，

我国电商直播用户规模达 5.97 亿人，占网民整体的 54.7% [1]。另据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发布的《2023
年度中国直播电商市场数据报告》显示，2023 年国内直播电商交易规模预计达到 2.3 万亿元，同比增长

30.14% [2]。该行业的迅猛发展，不仅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也催生了“直播销售员”等新职业，深刻

改变了传统的消费模式和就业形式。 
电商行业快速扩张的同时，伴随着一系列因职业素养缺失而引发的治理挑战。虚假宣传、数据造假、

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等问题频发，严重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扰乱了市场秩序，构成了行业可持续发

展的潜在风险。对此，国家相关部门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于 2024 年 5 月

6 日审议通过《网络反不正当竞争暂行规定》，自 2024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其中对网络经营者的竞争行

为与商业宣传提出了明确的合规要求[3]。与此同时，中国商业联合会等机构牵头制定的《直播营销服务

规范》等行业标准也在持续完善与推广，均强调了对直播营销人员加强职业规范与法律法规训练的紧迫

性。在此政策导向下，探索一套行之有效的职业素养提升与行业治理机制具有显著的现实意义与应用价

值。 
目前，国内学术界对直播电商的研究多集中于商业模式、营销策略或法律监管层面，而聚焦于从行

业治理与人才培养角度，构建从业人员职业素养提升机制的系统性研究成果较少，且主要集中在两个方

向：一是对行业乱象的批判与监管对策研究；二是对从业人员素质的探讨。本研究旨在为破解直播电商

行业的信任困境提供一个新的内部治理视角，致力于为行业中的平台企业、MCN 机构及行业协会等关键

主体提供一套体系化、可操作的职业素养治理框架，以期推动构建健康、可信、可持续的行业生态，最

终实现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与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双重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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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直播电商从业人员职业素养现状和成因分析 

2.1. 职业素养缺失的典型表现与市场危害 

在营销环节，虚假宣传与剧本式营销是损害消费者信任的突出问题。虚假宣传主要表现为对产品功

效、材质或价格进行夸大或不实描述。剧本式营销则通过编造“工厂倒闭”“库存清仓”“主播与商家吵

架降价”等戏剧化场景，营造紧迫感误导消费者。在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的《2023 年“双 11”消费维权

舆情分析报告》中，“低俗带货”等被明确列为直播带货乱象的突出问题。监测期间，有关“直播带货”

的负面信息高达 156.5 万条，其中“低俗带货”与价格垄断、虚假宣传等问题尤为突出。营销环节中的这

类为追逐流量而刻意为之的低俗言行，严重扰乱了网络的正常营销环境，损害了平台乃至整个行业的商

誉。 
在交易环节，数据造假与售假侵权直接破坏了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以刷单、刷好评为代表的数据

造假是行业内心照不宣的潜规则，其目的在于提升直播间排名和商品销量，从而吸引消费者。而此类“刷

单炒信”的行为不仅欺骗了消费者，更构成了不正当竞争，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4]。与此同时，

售假侵权行为则更为恶劣。2023 年，安徽省宿州市公安机关破获的一起通过直播平台组建粉丝群销售假

冒知名品牌服装的案件，涉案金额高达 2000 余万元。该案例反映出直播电商渠道已成为假冒伪劣商品的

新流通路径，对知识产权保护和品牌经济造成严重冲击[5]。 
在售后环节，售后推诿与消费者隐私泄露问题频发。售后推诿表现为主播或机构在成交后不履行“七

天无理由退货”等承诺，将责任推给品牌方或平台，导致消费者维权困难。忽视消费者隐私则是在直播

互动、订单处理等环节过度索取和使用用户个人信息，造成消费者隐私泄露，为不法分子提供可乘之机，

增加了平台的运营风险。 

2.2. 职业素养缺失的成因分析 

从个人层面看，部分从业人员专业能力与职业操守不足，存在“流量至上”的功利化价值观。行业

的爆发式增长吸引了大量背景各异的从业者，其中许多人未经系统职业培训，法律意识与契约精神淡薄。

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下，追求短期流量和销售数额成为其突出目标，从而导致职业操守让位于经济利益。 
从行业层面看，直播电商准入门槛较低，行业内部治理规范与自律体系缺失。目前，行业对主播等

从业者尚无统一的强制性职业资格认证，从业人员素质良莠不齐。尽管已有《广告法》《电子商务法》等

法律框架，但其设计初衷并非针对直播电商的动态互动模式，导致责任界限模糊、监管机制滞后，且缺

乏统一的、具有强制力的职业行为准则和与之挂钩的评价惩戒体系，使得失范行为的违规成本较低[6]。 
从管理层面看，现有平台与机构的内部培训体系失衡，职业素养提升环节薄弱。平台和 MCN 机构为

追求快速回报，内部培训多聚焦于“直播话术”“流量算法”和“带货技巧”等实用技能，而严重忽视对

职业规范、法律法规及社会责任的培养。同时，相关的职业引导内容呈现碎片化特点，多为零散的案例

警示，缺乏系统性的理论灌输和价值引导，教育的方式也多以单向灌输为主，难以保障直播就业人员具

备较好的职业素养。 

3. 直播电商从业人员职业素养协同治理机制构建 

3.1. 构建多元协同的治理责任网络 

构建多元协同的治理责任网络是提升直播电商从业人员职业素养的基础。平台在其中扮演着核心角

色，应承担首要治理责任[7]。平台可以借鉴已实施的“主播入驻考试”机制，将《电子商务法》《网络

直播营销管理办法(试行)》等核心法规及平台规则嵌入强制性的职业素养学习与认证系统，并设置伦理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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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环节，作为主播开播的前置条件。这与当前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企业在技术采纳和战略定位上的要求

相契合，通过技术手段强化合规性[8]。 
MCN 机构作为从业者的直接管理方，需将职业素养纳入日常管理与考核体系[9]。机构应制定内部

《从业人员行为守则》，并将职业素养表现与薪酬、晋升等直接挂钩，从而将抽象的职业规范转化为具

体的职业发展驱动力。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曾在 2023 年发布《关于推动网络直播营销行业规范健康发

展的指导意见》，其中明确了落实机构主体责任的要求，其后引导 MCN 机构签订行业自律公约，探索了

落实机构主体责任的有效途径[10]。 
行业协会应发挥引领作用，以中国广告协会发布的《网络直播营销行为规范》等文件为基础，牵头

制定统一的《直播电商从业人员职业素养指南与培训大纲》[11]，为各主体开展培训提供指引，同时可以

组织开展行业级的职业素养水平认证，为合格从业人员颁发证书，从而提升职业的规范性与公信力，为

人才流动建立可信凭证[12]。 
高校则应发挥其理论研究和人才培养优势，在电子商务、市场营销、新闻传播等相关专业中开设“网

络营销伦理”“直播电商社会责任”等课程[13]，为行业输送兼具专业技能与职业操守的后备人才，弥补

行业人才供给的质量短板。 

3.2. 设计分层适配的职业素养标准 

基础层面向所有新人及基层从业人员，以行业法律法规与职业行为底线为核心内容。重点解读《中

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以及《直播营销服务规范》中与从业者直

接相关的条款，明确行为的法律红线，这有助于降低直播电商交易中的风险因素，确保消费者权益得到

有效保护[14]。 
进阶层面向有一定经验的从业者及骨干人员，以商业伦理与职业判断力培养为核心内容[12]。通过剖

析正反两方面的典型案例，对比“诚信经营”与“虚假宣传”两种不同行为而带来的长期商业价值与风

险，使从业者在情境中深化对职业操守的理解，提升其应对复杂情境的判断力[12] [15]。 
高阶层面向头部主播及管理者，以社会责任与价值引领为核心内容[12]。引导他们思考自身行为的社

会影响力与商业的可持续性，树立“直播向善”的理念。例如，可以组织学习主播通过知识传播助力农

产品销售的模式，或是参与由官方媒体发起的公益助农直播活动，将流量延伸至社会公益领域，实现商

业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塑造积极的个人与品牌形象[12]。 

3.3. 实施线上线下融合的赋能路径 

线上模式应充分利用数字化工具[16] [17]。平台、行业协会等主体可以开发时长约 5~10 分钟的微课

程，以短视频形式讲解法规要点和伦理知识，便于从业人员利用碎片化时间学习；定期举办直播公开课，

邀请法律专家、资深从业者进行案例分析与职业经历分享；引入 AI 互动答题技术，模拟“商家要求夸大

宣传”“面临刷单诱惑”等典型的职业道德困境场景，让从业者在模拟决策中强化合规意识[18]。例如，

虚拟现实技术在旅游行业经理人培训中的应用，通过沉浸式体验提升学习效果，这与直播电商从业人员

的线上模拟训练异曲同工[16]。 
线下模式侧重于深度互动与实践[19] [20]。MCN 机构、行业协会等主体可以组织开展情景模拟培训，

如设置“面对虚假宣传需求时的应对”等主题进行角色扮演，提升从业人员的实战应对与风险规避能力

[7]；定期举办行业道德论坛，邀请各方代表共同研讨行业伦理问题，营造崇尚专业主义和职业操守的行

业氛围。 
实现长效治理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是建立动态的“职业信用档案”[7] [21]。平台或行业协会等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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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该档案考察记录从业人员参加职业素养培训的时长与考核结果、历史受到的投诉及违规处罚记录、参

与的公益行动等，并将此档案作为从业人员信用评价体系的一部分，并与流量扶持、活动参与资格等核

心商业权益挂钩。这既是落实中央网信办发布的《关于加强“自媒体”管理的通知》中提出的“强化信用

约束”精神的具体举措，也是将素养要求转化为硬性激励约束的商业治理手段，从而激励从业人员长期

恪守职业规范[22]。这种信用机制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中公司治理机制对风险的影响类似，能够通过管理和

规范来降低不确定性[23]。同时，这与成熟度模型在诊断智能工厂解决方案供应商能力方面的重要性相呼

应，强调通过评估来提升整体运行质量[24]。 

4. 结论与展望 

4.1. 研究总结 

本文聚焦直播电商行业快速发展背景下从业人员职业素养缺失这一关键治理难题，系统分析了当前

职业失范的典型表现、市场危害及深层次成因。针对这些问题，本文构建了“三维联动”的职业素养协

同治理机制。该机制旨在通过治理主体的责任共担，形成监管合力；通过职业素养标准的分层精准设计，

满足差异化的人才管理需求；通过实施路径的线上线下融合，提升治理措施的覆盖面与实效性，不仅为

理解和解决直播电商伦理困境提供了一个内部治理的理论框架，也为平台、MCN 机构、行业协会等行业

相关方提供了管理与操作方案，对塑造可信赖的行业形象、保障其长远健康发展具有积极的实践意义。 

4.2. 未来展望 

深化技术赋能。当前模式对 AI 的应用主要集中于互动答题，其潜力远未释放。未来可依托大数据与

人工智能技术，构建从业人员职业行为画像系统，动态分析其知识结构薄弱点与常犯的行为失范类型，

从而实现相关内容的精准推送，实现个性化治理。 
构建治理闭环。推动该机制从“方案”走向“制度”的关键在于构建“培训–考核–归档–激励”的

一体化闭环体系。应推动“职业信用档案”与平台信用体系、行业协会数据库的全面打通与跨平台互认，

并强化评级结果在流量分配、佣金费率等核心商业权益中的应用，形成“守信者受益、失信者受限”的

强效市场激励机制。 
拓展应用场景。随着业态演进，治理内容需保持前瞻性。例如，针对“元宇宙直播”中虚拟主播言行

责任界定模糊的新挑战，治理体系需前瞻性地将 AI 伦理、数字人行为规范纳入标准范畴。对于迅速发展

的跨境直播电商，则需加强对国际贸易法规、目的地国消费者保护政策及文化差异的解读。此外，应关

注公益直播、政务直播等垂直领域，明确其“公益属性”与“商业推广”的边界，制定差异化的职业行为

指引，确保治理机制的全场景覆盖与持续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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